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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1            证券简称：深科技           公告编码：2017-01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16 年度，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共

收到 3,058.98 万元政府补助， 2015 年计入递延收益本期摊销确认的补助为 875.48 万

元，计入营业外收入的补助金额 3,934.46 万元，具体如下： 

收款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万元） 
获取时间 来源和依据 会计处理 

本公司 

深圳市社保局补贴款 356.80 2016 年度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圳

市财政委员会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

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工作的通知 

营业外收入 

经信委技术装备及管理提升

项目—消费电子产品生产线

升级改造 

300 2016 年度 

2016 年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资金企业

技术装备及管理提升项目资助计划

公示表 

营业外收入 

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未来产

业专项资金技术攻关 
300 2016 年度 

深发改【2016】627 号文件下达的深

圳市科技计划 20160026 硬盘印刷

电路板 SMT后端全自动生产线关键

技术研发 

营业外收入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

员会进口贴息项目 
98.20 2016 年度 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 营业外收入 

福田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总

部经营奖励 
91.45 2016 年度 深圳市福田区国库支付中心 营业外收入 

开发东莞 产业园拨付产业扶持资金 875.48 2015 年度 

扶持资金办【2015】008 号虎门镇电

子信息产业园扶持资金管理办公室

关于委托拨付东莞长城开发科技有

限公司专项扶持资金的函 

营业外收入 

开发惠州 

仲恺高新区进口贴息专项资

金 
206.04 2016 年度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

局《关于拨付中央财政 2016 年外经

贸发展专项资金（第二批）进口贴

息事项资金的通知》 

营业外收入 

科技发展扶持金 104.63 2016 年度 
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惠南

高新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营业外收入 

惠州市失业保险稳定岗位补

贴 
144.89 2016 年度 

社保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

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 

营业外收入 

开发苏州  

收园区管委会外贸稳增资金 400.00 2016 年度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苏政办发

【2014】46 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

印发江苏省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实施

方案的通知》 

营业外收入 

收园区国库节能补贴 15.00 2016 年度 

《苏州工业园区节能循环低碳发展

专项引导资金管理办法》（苏园管

[2016]14 号） 

营业外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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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万元） 
获取时间 来源和依据 会计处理 

沛顿科技 

外贸调结构资金达标奖励 500.00 2016 年度 深圳市财政委员会 营业外收入 

重点外贸企业增长奖励费用 50.00 2016 年度 深圳市福田区国库支付中心 营业外收入 

福田区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改

造补贴 
30.00 2016 年度 深圳市福田区国库支付中心 营业外收入 

工业经营奖励 20.00 2016 年度 
福田区产业资金总部金融服务分项

第四、第五批支持企业及项目公告 
营业外收入 

开发微电子 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56.00 2016 年度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营业外收入 

  其他 385.97 2016 年度 其他 营业外收入 

  合计 3,934.46 -- — — 

二、 前述政府补助具体明细可参见同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6 年度报告全文。 

三、 政府补助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本年计入营业外收入的补助金额为 3,934.46

万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前述政府补助对公司 2016 年度合计确认的当期政府补

助收益为 3,934.46 万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